
約聘僱人員及約用人員考核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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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單位主管於考核表初核分數。
2.有不得考列甲等情事、考列乙
等及丙等者，應記載具體事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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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首長於考核表初核分數
2.有不得考列甲等情事、考
列乙等及丙等者，應記載具
體事蹟
3.考核表留原機關學校備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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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學校自行管考，
無須報本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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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成：秘書長、
人事處處長、各
處(局)長3-5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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